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积分管理办法（试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积分制度作为学校资助育人的重要载体，是通过

积分的形式对学生综合素质、奖励荣誉、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爱心奉献、

创新创业等在校表现进行登记、跟踪和引导，帮助学生提升综合素养，促进

学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 

一、积分对象 

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在校学生。 

二、积分规则 

（一）积分的获取 

1.积分获取的规则如下： 

（1）综合素质表现：学生可根据每学期的综合素质评价等第，获取相

应积分。 

（2）获奖荣誉情况：学生应积极创先争优，根据综合奖项类、职业技

能大赛类、创新创业类、文体类等荣誉，获取相应积分。 

（3）职业能力发展：学生应主动提升职业能力，根据职业资格证书考

取、学业成绩提升、讲座参与、参观学习等表现，获取相应积分。 

（4）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应广泛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爱心奉献

等活动，获取相应积分。 

（5）创新创业发展：学生应积极提升自身创新创业能力，根据参与创

新创业比赛、获得专利、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等情况，获取相应积分。 

2.具体分值计算： 

 



类别 要求 具体标准 备注 

综合素

质表现 

参与党课、团课、

主题团日、班会、

参观学习、文艺

体育等相关活动 

参加 1次 1-2 积分 不定期认证 

综合素质评价等

第 

综合素质评价等第为“优秀”5积分 每学年获取一次，新生第一

学期除外 综合素质评价等第为“良好”2积分 

获奖荣

誉情况 

综合类荣誉称号

或奖项 

———

— 
一等奖 

二等奖 

（或荣誉

称号） 

三等奖 

不定期认证，每学期上限

150 分 
国家级 80 45 40 

市级 40 35 30 

区级 30 25 20 

校级 20 15 10 

职业技能竞赛 

———

—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由教育行政部门、同级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组

织的为一类竞赛；由行业主

管部门、教指委或学（协）

会牵头组织的为二类竞赛；

无法归入上述两类竞赛的

列为三类竞赛。2.不定期认

证，每学期上限 150 分 

全国性

一类 
100 85 80 

全国性

二类 
75 70 65 

全国性

三类 
55 50 45 

上海市

一类 
75 70 65 

上海市

二类 
35 30 25 

上海市

三类 
25 20 15 

校级 20 15 10 

职业能

力发展 

学习成绩排名 

学习成绩排名提高 60%以上 8积分 

一学期评定一次，新生第一

学期除外, 
学习成绩排名提高 30%以上 5积分 

学习成绩排名提高 20%以上 2积分 

考取技能证书 

通过英语 A/B 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 3

积分 
不定期认证 

通过 CET4 级及以上 5积分 

获得职业技能证书 5-10 积分 

参加课后答疑、讲座、培训等相关活动一次 1-2 积分 不定期认证 

社会实

践活动 

参与社会实践项

目（已立项） 
每天 3积分，团队负责人每天 4积分 

不定期认证，原则上一天按

照 8小时计算 



义务献血活动 每次 4 积分 不定期认证 

参与志愿服务或

义务劳动 
每 8小时 3积分 

不定期认证，按实际参加的

小时数计算 

创新创

业发展 

参与创新创业比

赛 
参与一次 3积分 

不定期认证 
发表论文、出版

专著、取得专利 
一项 20 积分 

（二）积分的扣除 

1.积分扣除的规则如下： 

（1）遵纪守法表现：学生如有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等行为，扣除

相应积分。 

（2）诚实守信表现：学生如有上课缺勤、考试作弊等不诚信行为，扣

除相应积分。 

2.具体分值计算： 

违规内容 对应分值 备注 

遵纪守法 

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处理，一次扣除 80 积分 

无上限，积分扣至

0 分止 
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一次扣除 20-50 积分 

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通报批评，一次扣除 15 积分 

诚实守信 
上课无故缺勤每学时扣除 5 积分 无上限，积分扣至

0 分止 发生考试作弊等失信行为，一次扣除 50 积分 

（三）积分的认定 

积分的认定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筹负责，学生勤工助学实践中心

具体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等第积分，学生勤工助学管理中心直接从德育发展

中心获取后累计至学生积分账户。获奖荣誉情况、职业能力发展（其中学习

成绩排名一学期报一次）、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创业及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表现情况，由学生申请、辅导员审核统计，报送各二级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方

向辅导员进行汇总，每月 10 号前报学生勤工助学实践中心（2 月、8 月于第

二学期开学时报送）。 



三、积分使用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努力提升综合表现，积极参与成长积分认定，

原则上每学年至少获得 20 积分，积分情况将作为获取学校各项资助及参评

励志奖学金等奖项的重要参考。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凭个人的成长积分在学生勤工助学实践中心

兑换爱心券，之后可在学校爱心屋、教育超市以爱心券结算，兑换生活物品。

学生也可使用爱心券参与“微心愿”爱心奉献活动。 

四、注意事项 

（1）成长积分仅可兑换爱心券，不可兑换现金，爱心券换购产品无质

量问题一般不退不换。 

（2）成长积分可保留至学生毕业离校前，学生毕业后积分账户将自动

清零。 

（3）学生申请社会类助学金，同等条件下累计成长积分多者优先考虑。 

五、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